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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解决农村地区通水

及其日常维护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

问题集中整治的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永纪办[2020]7 号）、县纪

检扶贫办《关于印发〈省、市纪委监委脱贫攻坚挂钩监督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方案〉的通知》（永扶办[2020]13 号）及市水利局《关于印发<

解决农村地区通水及其日常维护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泉

水水[2020]29 号）的要求，为有力推进解决我县农村地区通水及其日

常维护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水利部、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确定采用的《农村

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及《永春县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保障排查复核及整

改落实工作方案》，按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排查复核和整

改落实工作中已建立的“一户一档”资料、问题清单和整改工作台账，

做好“跟踪监督、动态清零”，实现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 100%。到

今年 11 月底，解决一批农村地区供水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存

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村群众用水安全，让农村群众真切感受到专项

整治成效。

二、整治内容

1、保障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以全县 4625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

及新增识别的贫困人口为对象，按照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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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复核和整改落实工作中已建立的“一户一档”资料、问题清单和

整改工作台账，做好跟踪监督工作，排查供水设施是否完好，是否正

常运行，水量和用水方便程度是否满足要求，动态实现饮水安全问题

100%清零。

2、做好饮水巩固提升工程。2019 年底及 2020 年初，我县积极争

取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 1056 万元，实施

2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受益人口 2.83 万人。

市级下达 202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7 个，省级补助资金 317.9 万元，市

级补助资金 56 万元。请相关乡镇抓好工程质量、进度管理，确保按时

序要求完成项目建设。

3、推动水费收缴工作落实。推动水费收缴工作，落实维修养护资

金，是解决日常维养问题的根本举措。建立千人以上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台账清单，开展水价成本和水价测算，制定水价政策。各乡镇要督

促各村及各供水单位明确水价，落实水费收缴工作。

4、解决群众反映的通水问题。按照《永春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理实施意见（试行) 》及《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

实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保障水质提升的通知》要求，对农村供水水

源、取水工程、输配水工程、水厂、运营管理、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

建设、运行、管理、维护等情况，实施检查、问题认定并督促整改。

按照发现一处、解决一处的要求，对群众反映的用水方面问题，逐一

核实，建立工作台账，落实解决情况。

三、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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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保障。按照“四不摘”要求

及“属地负责”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水源、

净水设施、管道、入户等问题，实施动态跟踪，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保障排查复核及整改落实工作各推进服务小组要不

定时排查，全面落实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以确保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脱贫，至 2020 年底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2、完成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任务。各乡镇要切实抓好设

计、预算、招投标及施工等环节，确保于 7 月底前完成 2020 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于 9 月底前完成 2019 年底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及省级财政专

项扶贫发展资金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于 11 月底前完成

省级扶贫资金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

3、解决群众反映的通水问题和日常维护问题。根据群众反映和检

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督促指导各乡镇落实主体责任，查

明情况、分析原因，推进各类农村通水问题的解决。抓紧推进农村供

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实现集中供水工程全面定价，提升千人以上工

程收费处数占比和水费收缴率。该项工作于2020年 11月 30日前完成。

四、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要结合本乡镇工作实际，加强领导，主

动协作配合，开展常态化监管，统筹做好辖区内农村地区通水及其日

常维护专项整治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在用水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不留死角。

2、落实日常维护。夯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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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三个责任”，推动农村

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机制。督促

第三方管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一步做好农饮工程的加强管护工作及

内业资料整理，并开展不定期抽查。

3、畅通反馈渠道。设立农村饮水举报监督电话，畅通群众监督举

报通道。根据群众来信来电反馈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后移交办理，

进行跟踪督办，并紧盯落实。向贫困户发放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联系卡，确保贫困户在饮水方面遇到困难，能够迅速解决。

4、严肃追责问责。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针对存

在问题，加快整改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并汇总上报专项整治进展情

况。我局将根据工作安排的时间节点要求，建立健全问题线索双向移

送制度，对专项整治工作发现的问题线索，属于职责范围内的，督促

立即整改，属于其他业务部门的，及时移送办理，对涉嫌违纪违法行

为和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失职失责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

关，并于每季度末月 23 日前汇总报送上级水利部门，11 月 13 日前，

将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形成工作总结报送上级水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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